附件：
          学院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实践与创新计分表（范本）
	项目
	等级或内容
	学分
	备注

	学术交流
	国际性和全国性
	交流/宣读论文
	2/4
	以研究生科研系统认定为准

	
	省市级
	交流/宣读论文
	1/3
	

	
	校级
	交流/宣读论文
	1/2
	

	科研活动
	助研/参与导师课题研究
	厅局级以上
	3/2
	由导师认定，只计一次

	
	科技创新项目（重点/一般）
	本人主持课题研究
	3/2
	以研究生科研系统认定为准。获奖者加1学分。

	
	
	参与课题研究
	2/1
	

	
	国内外联合培养项目
	考核合格
	3
	以研究生科研系统认定为准

	
	产学研联合培养项目
	考核合格
	3
	以研究生科研系统认定为准

	
	校级其他科研项目
	本人主持课题研究
	3
	以主办部门的认定为准。

	
	
	参与课题研究
	2
	

	学术论文
	国际期刊A/B/C
	论文
	10/8/6
	以研究生科研系统认定为准。第一作者以上述学分计，第二作者减1学分，第三作者减2学分。除导师之外的第一作者视为第一作者。

	
	权威A/B
	论文
	8/6
	

	
	核心A/B
	论文
	4/3
	

	
	其他公开刊物
	论文
	1
	

	学科竞赛
	A级别竞赛
	一等奖/二等奖/三等奖及其他
	8/7/6
	遵照教务处《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大学生学科竞赛项目级别名单》中竞赛级别。以竞赛获奖证明材料为准。不区分个人奖项和集体奖项。

	
	B级别竞赛
	一等奖/二等奖/三等奖及其他
	7/6/5
	

	
	C级别竞赛
	一等奖/二等奖/三等奖及其他
	6/5/4
	

	
	D级别竞赛
	一等奖/二等奖/三等奖及其他
	3/2/1
	

	
	E级别竞赛
	获奖
	1
	

	创业和实践项目
	创业项目
	参与
	2-10
	由研工部组织认定

	
	助管、助教
	考核合格
	3
	以研工部备案的考核合格名单为准。 只计一次。

	
	社会实践活动
	市级（含）以上
	3
	以各部门出具的证明材料为准；

	
	
	校级
	2
	

	
	
	院系级
	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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